
万物总是变化发展的，一个公司亦是不断变化的。公司作为社会上最常见的

市场主体，无论是从费用、人员还是经营方面，都需要创业者投入大量精力来应

对。然而，并非所有公司都能顺利经营下去，若经营不当，也许最后会面临注销

或转让的结局。公司转让的原因有很多种，经营不当只是其中之一，无论哪种情

况，在转让过程中都必须进行工商变更。今天重点总结公司股权转让的 20个常

见问题？

1.股东股权转让包括那些权利的转让？

答：股权转让后，股东基于股东地位而对公司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全部同时移

转于受让人，受让人因此成为公司的股东，取得股东权。

因此股权转让所包括的权利是股东权的全部内容，比如：

发给股票或其他股权证明请求权；股份转让权；股息红利分配请求权；股东会临

时召集请求权或自行召集权；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对公司财务的监督检查

权；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记录的查阅权；股东优先认购权；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权；

股东权利损害救济权；公司重整申请权；对公司经营的建议与质询权等。

２.股权的各项权利可以分开转让吗？

答：不能。股权的实质是基于股东身份而对公司享有的一种综合性权利。股权的

转让即是股东身份的转让，股东权利内容中的各项权利不能分开转让，在实践操

作上也无法实现。

3.股东资格如何取得？

答：股东资格可以由以下几种方式取得：

（1）、出资设立公司取得；

（2）、受让股份取得；

（3）、接受质押后依照约定取得；



（4）、继承取得；

（5）、接受赠与取得；

（6）、法院强制执行债权取得等；

在一般情形下股东资格的取得就等于股东身份的取得。但特殊情况下，比如公司

章程有特别限制性约定，取得股东资格不等于就一定取得股东身份，要经过一定

程序后才能最终确定。

4.股权转让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原股东是否有权主张转让之前的利润分红？

答：不能。股权转让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原股东即丧失股东资格，不得主张

包括分红权在内的任何股东权利。但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另有约定的除外。

5.公司可以回购公司股东的股权吗？

答：公司只能在特定情况下收购股东的股权。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

权：

（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

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

（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

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

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

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法

第 75条）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

外：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

份的。

公司因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

决议。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

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

让或者注销。公司依照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本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

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另外，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

质押权的标的。

6.公司股东可以退股吗？

答：不能。公司成立后，股东不能退股只能依法转让。只有在几种法定情况下，

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收购其股权。（公司法第 75条）但这不属于退股，是特定意

义的转让股权。

7.公司章程可以限制股权转让吗？

答：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可以限制股权转让，但不得违反法律强制规定（公司法

第 72条）。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不可以做出限制性规定。

8.公司现有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股权吗？



答：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可以依公司法规定自由转让股权。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东间进行股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

其他方式进行。

9.股权转让协议何时生效？

答：股权转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对股权转让的双方发生法律效力。

10.股权转让的价格一定要与相应的出资额相一致吗？

答：不一定。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原则是在不损害国家和第三人及公司和其它股

东的合法权益的条件下，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与相应的出资额相一致是确定转

让价格的参考方法之一。

11.没有约定股权转让价格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答：转让价格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实质性条款，没有约定股权转让价格的协议因缺

乏主要条款而无效。但双方协商补充条款的或特别约定的比如：赠与等，则该协

议仍然有效。

12.实际投资者能否以自己的名义与受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答：可以，但这种转让协议不能直接对公司发生效力，必须要有公司的注册股东

配合签定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如遇争议，则首先要确立实际投资人的股东地位

后才能使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13.股东会通过同意股权转让的协议但事后原股东反悔不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怎么

办？



答：视为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成立。但如果造成拟股权受让方实际损失的，可追究

反悔方缔约过失责任。

14.一个有限公司的 48 个股东与受让方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也全部接受了

股权转让的价款，但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现在部分股东反悔，提出该合同无

效可以吗？仍然同意股权转让的股东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吗？

答：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并不以工商变更登记为生效要件，因此，

经合法程序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生效，股东的反悔并不构成其无效，仍同意

股权转让的股东的转让合同当然有效。

15.多个股东的股权转让合同可以在一个合同上签署，还是分别与受让方一对一

的单独签署呢？

答：可以。法律对此种情况并无限制性规定，只要多个股东同意合同的内容和签

署形式，是可以在一个合同上签署的。

16.股权转让可以约定公司的债权债务由谁承担吗？

答：可以约定。但债权债务的概括转移应取得相对一方的同意方能生效。

17.出资没有实际到位、或者到位后抽逃资金的股东可以进行股权转让吗？

答：可以。因为出资没有实际到位、或者到位后抽逃出资的股东也具有股东资格。

股东转让其股权是股东权内容之一，凡具有股东资格的股东都可行使该项权利。

但该出资没有实际到位、或者到位后抽逃的股东在转让股权后仍应对公司或债权

人承担补足出资的责任。

18.股东把股权转让的受让款用于补足该股东未实际出资到位的注册资金吗？



答：如果受让方在受让股权时不知原股东有此情况，则不应承担补足责任；如果

已经知道，则应承担补足责任。

19.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时新股东还要出资验资吗？

答：不需要。

20.股东会决议通过后部分股东不执行怎么办？

答：如果属于股权转让性质并已经实际交付股权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对该部分股权强制执行公司登记手续或要求该部分股东赔偿因不执行股东会决

议而导致的经济损失。


